
Sacramento Cit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

無住房學生的權利 
McKinney-Vento Assistance Act援助法規定的權利摘要：  

Education for Homeless Children & Youths (EHCY) 無住房學生和青少年的教育 

聯繫方式：Homeless-Services@scusd.edu / (916) 277-6892 或 395-4705 / www.scusd.edu/homeless-servic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無住房學生是缺乏固定、正常和適當的夜間住所，這些夜間住所包括： 

• 設計非用作睡眠或通常不用作睡眠的公共場所/私人場所 

• 汽車旅館/酒店、露營地或拖車、因失去住房和缺乏可供選擇的適當住宿 

• 在緊急或過渡性避難計劃中的夜間住所 

• 汽車、公園/公共場所、廢棄建築、不合標準的住房、公共汽車/火車站或類似物 

• 由於失去住房或財務問題（被驅逐、失業等）而搬進他人家中 

• 生活在上述條件下無人陪伴的青少年、離家出走、遺棄和流動孩子。 

無人陪伴的青少年 (UY) （不受其合法父母/監護人照顧或監護的青少年）：無住房者計劃協調員將協助註冊

、安置和解決爭議。  

入學權利 
選擇學校：根據學生的最大利益，學區必須招收或繼續招收無住房學生。在確定最佳利益時，學校應在可能

範圍內讓學生留在原籍學校，除非這違背了家長/監護人、看護人或無人陪伴的青少年 (UY) 的意願。 
 

1. 原籍學校：學生在無住房期間繼續留在原籍學校。這學校是永久居住、最後註冊或在過去15個月內就讀時
的學校。 

2. 提供的學校：如果學生過渡在年級之間，學生可繼續在原籍學區同一支線學校模式中（出勤區）就讀。  

3. 住所的學校：學生可在服務自己地址的學區的公立學校就讀，該公立學校是學生有資格參加。  

4. 如果無住房學生在學年期間改成永久居住、那麼： 

        ￭ K-8 年級：可在本學年剩餘時間內、繼續在原籍學校學習。 

        ￭ 9-12 年級：可繼續在原籍學校學習、直到高中畢業。 
 

立即註冊：即使缺少以下證件或其他項目，無住房學生也應立即註冊入學： 

• 入學通常需要的證明，例如學業成績記錄、居住證明、醫療證明或免疫記錄或其他文件。招生中心將向學生

發出寬限期、或有條件的註冊、以延遲提交缺失的證明。 

• 應歸還給學校任何費用、罰款、損失的教科書、損失的設備、制服或其他物品或未還的金錢。 

入學爭議：如果對學校選擇有爭議： 

• 無住房學生必須立即註冊在「選擇學校」的學校，該學校是由家長/監護人、看護人或無住房學生UY選擇，

並且是學生有資格參加的學校。 

• 如果爭議繼續，無住房學生必須獲得允許留在學校，直到爭議解決。家長/監護人、看護人或 無住房學生UY

必須收到書面解釋、上訴權、和推薦給無住房者計劃協調員以解決爭議。 

學校活動：無住房學生有權： 

• 所有學生可以參加的活動，無住房學生都有資格參加：學術課程和服務、充實計劃、課外活動等。 

• 立即滿足校際體育和課外活動的居住條件。 

• 獲得免費學校膳食和必要的交通援助，繼續在原籍學校學習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16.22 


